
关于办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标牌的通知 

全体师生员工： 

为规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师生安全出行，创建

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根据《陕西中医药大学校

园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现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校园通

行标牌办理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领条件 

1.人员对象：教职员工（含临聘人员）、在籍学生、商户、

外来务工人员。 

2.车辆条件：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车主为本人或确系本人

实际使用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3.车辆类型：两轮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二、办理流程 

1.申办人通过企业微信/办公应用/一站式服务大厅/摩托车

及电动自行车管理模块自主申请（见附件 1）。 

 

 

 

2.各单位车辆管理员、辅导员统一将本单位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车辆信息登记表（见附件 2）电子版发送至 sntcmbwc@sntcm.edu.cn,

并前往保卫处综合科领取校园通行标牌。 

 

登录 
企业微信 

点击 
工作台 

查找 
办公应用 

点击 
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识标牌申请 

填写 
申请表单 

点击 
一站式服务大厅 

服务事项推荐 
党委保卫部（处） 

提交后 
等待审核 



三、申办期限 

2024 年 10 月 1日至 10月 31日 

四、停放管理 

1.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划定区域有序停放。严禁在学

校办公区、教学区、生活区等师生集中场所的门厅、楼梯间、楼

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不得占用校园道路，

严禁占用消防通道。 

乱停乱放车辆，保卫处将拖移至划定区域并锁车（车主申请

解锁须提交书面保证书）。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学校划定车位堆放物品或用其他设施

占用车位。 

2.严禁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在办公楼、学生公寓、教学楼、

住宅楼、图书馆、食堂等建筑物内充电，严禁飞线充电、私拉电

线充电等行为。 

3.长期不用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车主应及时处理出校，

不得在校园内停放。学校将定期对上述僵尸车辆进行清理。 

五、违规处理 

在校园内使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交通法规和学校

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安全、文明、规范行驶和停放。  

1.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学校将采取包括禁止校内使用

（吊销校园通行标牌）、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等措施： 



（1）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带进建筑物内进行存放或充电的； 

（2）伪造或变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标牌的； 

（3）不服从管理强闯校门的； 

（4）违规充电引起火灾事故的； 

（5）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 

（6）违反学校有关规定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 

2.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学校将进行相应处罚： 

（1）骑行时存在超速行驶（校区限速 20 公里）、逆向行驶、

急转猛拐、违规载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2）在人行道、草坪、消防通道等非停车区域乱停乱放，停

车位置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3）不遵守交通标牌，行经人行横道时不避让行人，不服从

校园交通秩序管理人员指挥； 

（4）驶入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区域； 

（5）违反学校有关规定的其他行为。 

首次违规将给予警告,第二次违规将冻结车辆通行标牌（车主

申请解冻车辆通行标牌须提交书面保证书），累计达到三次违规将

禁止该车辆进出校园，同时吊销校园通行标牌，1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办理校园通行标牌。 

3.任何人不得遮挡、污损、买卖、转借、伪造校园通行标牌，

一旦发现，将永久取消车主校园通行标牌申请办理资格。 

4.法律、法规、规章等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 1：办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行标牌操作手册 

 

操作流程： 

 

 

 
 

1.电脑或移动端登录“企业

微信”。 

2.点击“工作台”，点击“办

公应用/一站式服务大厅”。 

3.在“服务事项”点击“党委

保卫部（处）”，查找“摩托车

及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识标牌申请”。 

 

 

 

 

 

 

 

 

 

 

 

 

 

登录 
企业微信 

点击 
工作台 

查找 
办公应用 

点击 
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校园通识标牌申请 

填写 
申请表单 

点击 
一站式服务大厅 

服务事项推荐 
党委保卫部（处） 

提交后 
等待审核 



4.点击“摩托车及电动

自行车校园通识标牌申请”，

如实完整填写表单信息。 

5.填写完表单点击“办理”

按钮后等待审核通过即可。 

学生车辆由辅导员审核，

教职工车辆由各单位负责人审核。 

 

 

 

 

 

 

 

 

6.点击“服务事项”右侧

“待办”即可查看流程情况。 

 

 

 

 

 

 

 

 

 

 

 

 

 

 

 



附件 2：陕西中医药大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车辆信息登记表 

(docx/doc 文档在党委保卫部（处)网站“服务指南”下载 
 

单位：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身 份 单位 联系方式 车辆类型 标识牌号 备注 

1  

教职工 
 /学生/商户 
 /外来务工

人员 

  

摩托车  
/电动车 
/三轮车 

(老年代步车)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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